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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佛山市 2021-2023 年花卉苗木
创新险种示范条款

总 则

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、投保单、保险单、保险凭

证及批单组成。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

保险标的

第二条 种植企业(场、户）种植的花卉苗木同时符合下列

条件的，可以作为本保险的保险标的（以下简称“保险花卉苗

木”）投保：

1、种植品种、区域符合政策相关规定；

2、移栽方式种植的花卉苗木，投保时应已移栽成活；

3、播种方式种植的花卉苗木，投保时应已破土出芽，肉眼

可见。

投保人应将其符合上述条件的种植花卉苗木全部投保，不

得选择投保。

保险期间

第三条 若按年投保，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一年；若

按茬投保，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上

市采收时止，具体保险期间以保险单载明为准。

保险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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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采用天气指数定损方式，在保险期间内，当保险标

的所在投保地理区域遭遇本示范条款约定的强风、强降雨、低

温、连续高温事件时，视为保险事故发生。保险机构按照保险

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当保险事故发生后，每 10 天视为一个赔

偿周期。一个赔偿周期内发生多次保险事故的，只按照赔偿金

额最高的一次保险事故进行赔偿。

1、强风。保险期间内，保险标的所在区域内约定站点观测

到的日极大风速≥13.9 米/秒（风力等级 7级）。

2、强降雨。保险期间内，保险标的所在区域内约定站点观

测到的日降水量≥100毫米。

3、低温。保险期间内约定站点观测到的日最低气温 ≤

5℃。

4、连续高温。保险期间内约定站点观测到的日最高气温连

续 3天及以上 ≥ 37℃。

气象指数以保险标的最近的气象站点观测的数据为准。实

际承保时可选择距离种植所在地距离最近的气象站点（国家站

或自动站，包含佛山市或周边地市气象站）为数据采集站点。

气象站名称、编号及经纬度须在保单中载明。

保险金额、保险费率和保险费

第五条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、保险费率及保险费计算

如下：

保险金额=每亩每茬保险金额*保险面积;

每亩每茬保险金额=3000 元*N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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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值的确定严格参考保险花卉苗木的实际种植成本、市场价

值等要素，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（N值确定范围 1（含）

-30（含），须为整数），并在保单中载明;

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；

保险费率为 10%;

保险费=保险金额*保险费率。

赔偿处理

第六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，被保险人对保险花卉苗木不具

有保险利益的，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。

第七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，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：

1、每次事故赔偿金额=保险金额（元）×赔偿比例（%）；

若保险期间内发生多次灾害事件，赔付金额可以累积，但

每一档的赔付次数不得超过对应的限赔次数，且总的赔付金额

不得超过保险金额，超出部分保险人不负责赔付。

强风赔付结构

日极大风速 W（m/s） 赔偿比例 限赔次数

7级：13.9 ≤ W < 17.2 1% 3

8级：17.2 ≤ W < 20.8 2% 2

9级：20.8 ≤ W < 24.5 3% 2

10级：24.5 ≤ W < 28.5 5%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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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级：28.5 ≤ W < 32.7 10% 1

12级：32.7 ≤ W < 37.0 15% 1

13级：37.0 ≤ W < 41.4 25% 1

14级及以上：W ≥ 41.4 50% 1

强降水赔付结构

日降水量 P（mm） 赔偿比例 限赔次数

100≤ P < 150 1% 2

150≤ P < 200 2% 2

200≤ P < 250 4% 2

250≤ P < 300 8% 1

300≤ P< 350 15% 1

350≤ P< 400 25% 1

P ≥ 400 50% 1

低温赔付结构

日最低气温 Tmin（℃） 赔偿比例 限赔次数

3 < Tmin ≤ 5 1% 2

2 < Tmin ≤ 3 2% 2

1 < Tmin ≤ 2 4%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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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保险花卉苗木发生部分损失，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后，

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自损失发生之日起按保险人的赔偿金额

相应减少，保险人不退还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的保险费。 累计赔

偿金额达到约定赔偿限额后，本保险责任自行终止。

3、发生保险事故时，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小于其可保面

积时，可以区分保险面积与非保险面积的，保险人以保险单载

明的保险面积为赔偿计算标准；无法区分保险面积与非保险面

0 < Tmin ≤ 1 8% 1

-1 < Tmin ≤ 0 15% 1

-2 < Tmin ≤ -1 25% 1

Tmin ≤ -2 50% 1

高温赔付结构

日最高气温≥ 37℃

的连续天数 D（天）
赔偿比例 限赔次数

3 ≤ D < 4 1% 2

4 ≤ D < 5 2% 2

5 ≤ D < 6 4% 1

6 ≤ D < 7 8% 1

7 ≤ D < 8 15% 1

8 ≤ D < 9 25% 1

D ≥ 9 50%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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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的，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与可保面积的比例计算

赔偿。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大于其可保面积时，保险人以可

保面积为赔偿计算标准。

本条所指可保面积指符合本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花卉苗木

实际种植面积。

4、发生保险事故时，若保险花卉苗木每亩保险金额低于或

等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，则以每亩保险金额为赔偿计算标准；

若保险花卉苗木每亩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，则以出

险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。

5、保险事故发生时，如果存在重复保险，保险人按照本保

险合同的相应保险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保险合同相应保险

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。

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，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。若

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，保险人有权

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。

6、未发生保险事故，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，向保

险人提出赔偿请求的，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，并不退还保

险费。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，保险人有权解

除保险合同，不承担赔偿责任，并不退还保险费。

保险事故发生后，投保人、被保险人以伪造、变造的有关

证明、资料或者其他证据，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

度的，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7、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，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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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，在赔偿金额范围

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， 被保险人

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。被保险人

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，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，可以相

应扣减被保险人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。

保险事故发生后，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，被保险人放

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。同

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，该行为无效；由于被保

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

利的，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。


